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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知

各县市区希望工程办公室：
根据省青基会文件精神，现下发泰安市希望工程考核办法。望各县市区希望工程办公室认真执行，并于2008年12月5日13：00前将电子版报市希望工程办公室。Email:taianhope@sina.com.
一、考核方法
依据团市委历年工作考核意见的相关要求，按照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原则，各县市区对照考核评分标准进行自评。各县市区希望工程办公室将考核情况（考核依据的文件、宣传报道发电子版扫描件）报泰安市希望工程办公室，由市希望办审核，并报团市委审定。

二、两个报告：

1、全年工作报告；

2、圆梦行动总结。

三、考核内容

1、援建希望小学。援建一所希望小学，得5分。

2、资金筹集。全年募集资金500万元（含）以上者，得5分；100万元以上（含）500万元以下者，得4分；50万元以上（含）100万元以下者，得3分；20万元以上（含）50万元以下者，得2分。资金筹集情况填写如下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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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援建希望图书室。每援建一个希望图书室（价值0.5-1万元及以上且以希望图书室命名）的，得1分。以当年援建为准，受赠学校可以是希望小学以外的普通乡村学校。附宣传材料。
4、援建希望网校（电脑室）。每援建一个希望网校（电脑室），得3分。电脑室应有10台以上电脑，以当年援建为准，受赠学校可以是希望小学以外的普通乡村学校。附宣传材料。
5、希望工程圆梦行动。按照山东青基会统一部署，积极开展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并取得一定成绩的，酌情得5-10分。以相关新闻宣传报道为依据。

6、相关工作。有中国青基会、山东青基会或其他市希望工程机构在本地援建希望小学项目的，能够及时督促地方有关部门在希望小学的援建过程中，严格按照希望小学建校协议进行操作，地方匹配资金及时足额到位，工程质量保证，工程能够按时完工并交付使用的，得3分；反之，则扣5分。由山东青基会安排资助的其他项目，能够在实施过程中尽职尽责，圆满完成工作任务的，酌情得3-10分；若因工作失职，对希望工程造成不良影响的，酌情扣分。

7、开展活动。每自行举办一项大型活动（圆梦行动除外），且在社会上造成一定影响的，酌情得1-3分。以相关新闻宣传报道为依据。

8、信息及调研。在全国级刊物或《中国青基会通讯》上发表与希望工程有关的调研或理论文章且对希望工程工作有指导性意义的，得5分；在省级刊物上发表与希望工程有关的调研或理论文章的，得3分，以复印件为准；在山东青基会工作简报上发一篇信息，得1分。

9、信息化建设。建有希望工程网站且有专人维护，网页经常更新的，得5分；能够及时向山东青基会、市希望工程办公室上传信息且被予以发布的，每一篇信息得1分。此项以网站域名和点击情况为准。

10、表彰（典型）认定。获全国级表彰（典型）的，每项得3分；获省级表彰（典型）的，每项得2分。以表彰决定或相关文件为准。

11、承办事项。承办活动每次得2分；完成市希望办交办的事项，每项得2分。以通知、方案等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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